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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二十而立工作隊

二十而立工作隊這次來到了臺南社區大學與國家發

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於2024年12月23日下午一時三十

分，在後甲國中的校區共同舉辦政治檔案開放應用說

明會。在這場會議中，參與者除了檔案局的人員，以

及對此議題有興趣的人、白色恐怖歷史的轉譯研究者

之外，也有政治受難者前輩的參與，其中即有經歷過

不同時代、身份、事件等白色恐怖歷史的前輩。

檔案開放？隱私與真相間的兩難……
講座的一開始，來自檔案局的講者先嘗試介紹檔案是

什麼、檔案該如何運用、檔案要怎麼調閱等，他們

首先說明政治檔案開放應用原則與限制。所謂「開

放」，不意味著全文影像的公開，而是先開放目錄，

包含人、事、時、地、物的資訊，檔案的目錄與實

際的案件、卷數量也有一定程度的差距，而檔案開放

也並不等於全文上網。關於開放原則，講者提到政治

檔案來源有「機關檔案」、「政黨檔案」、「私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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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此外，政治檔案是用長度

來計算，而非是以幾張或是幾份

為計算的單位，目前典藏數量總

長度已經超過2.8公里，政治檔案

雖然只占全部檔案種類的百分之

十，政治檔案的申請者卻占了全

部檔案申請者的百分之七十，當

然這也與檔案取得的難易程度，

以及民眾是否知道有相關檔案可

以調閱等因素有關，但我們也可

以從中看見大眾對於此類型檔案

有一定的調閱需求。

此時有聽眾提到：「二二八事件

的檔案，有影像但尚未公開。」

聽眾指出，針對已經過世的政治

受難者，為什麼不將他的檔案直

接公開？並主張檔案是國家的，

而不是私人的，因此家屬不應該

成為否定檔案公開的理由。此時

另有聽眾指出，為何當事人可以

領取補償金，卻仍主張不公開檔

案？檔案局的回應為，當家屬的

言行被仔細記錄，甚至有些行動

紀錄是被偽造的，我們應該顧及

家屬的心情，而非一昧的只要求

檔案要被開放。從現場聽眾與講

者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見，在

檔案開放與否的議題中，當事人

的隱私與研究需要之間，其實有

一定程度的拉扯，在隱私與真相

之間難以權衡的狀態下，轉型正

義中，需要透過真相公開來達成

的「究責」仍然很難落實。

關於檔案內容是否應該被遮掩的思

考，若檔案中的當事人放棄此權

利，檔案局可以直接解除遮掩，因

此檔案局會直接跟當事人聯繫，確

定當事人的意願，再決定是否遮

掩。此外，解密後若涉及個人資

訊與高度隱私，這樣的檔案可以

公開，卻不能將資料放上網路。

但是規範公開規則的《政治檔案

條例》，其中第八條第六項的

「高度隱私」，雖然有列舉家庭

關係、伴侶關係、性別關係、涉

及私領域的監譯紀錄，但仍有模

糊地帶。我們也思考到「隱私」

這個概念的流動性，也就是「隱

私」在過去與現在的脈絡下含意

不同，不只是過去與現在對於這

個詞彙的意義理解不同，當代人

們對於「隱私」的理解也不完全

一致，導致法條中的「高度隱

私」用詞在討論中具有爭議性。

而在監控檔案具體案例出現的複雜

性是，無論被監控者抑或是監控

者，當事人都有可能道出第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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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例如：當事者可能會提到孩子的婚姻狀況，此

時直接涉及到家屬的隱私，而非當事人的隱私，因此

應該被遮掩。聽眾提出的另一個情形是，若因為當事

人的隱私不公開，也有一種可能的情形是，有些檔案

內容對於當事人來說，可能是一種名譽上的損害，也

因為目前的規定是當事人過世，該檔案就會公開，若

是待到當事人過世後才公開，反而未給予當事人辯駁

的機會。檔案局目前權衡的辦法，是當監控檔案目錄

暫未開放時，他們會一位一位尋找政治受難者前輩，

主動通知當事人，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全文開放，像若

是同意即可簽署全文開放文件，於六個月後開放檔案

目錄，全文開放即是不管內容涵蓋到什麼隱私部分，

一律都不遮掩，全部都開放給大眾查閱。

在實際運作層面上，開放申請階段中，檔案局會逐頁

檢視個人隱私，再決定是否開放，又開放原則為，當

事人只要過世，就沒有遮掩、家屬的問題。現在要遮

掩的資訊是，當事人還在世的情況。而檔案的初步分

類為「政治檔案」、「非政治檔案（一般檔案）」，

政治檔案依循《政治檔案條例》公開，因此相較於一

般檔案，政治檔案開放的門檻較為寬鬆。

我也想申請檔案，可是……
參與者也提到，白色恐怖研究計畫的相關單位，向檔

案局申請檔案時，可能沒有數量的限制，而其他人想

申請的話則有一次僅能申請十卷的限制。那麼問題在

於，民間的研究機構或社團是否有比照辦理的可能？

檔案局指出有權調閱機關，例如：衛生福利部要執行

心靈創傷的職務、司法機關要審理相關案件，才可以

依照法規，毫無限制地調閱檔案。

針對加害者釐清議題，雖然檔案局都有開放相關資料

提供查詢，但在檔案中，作為加害者的一方（線民）

都是用化名的方式呈現，雖然透過當事人具有什麼

身份或許可以推敲出一些端倪，但僅能推測而無法證

實。然而經過現場聽眾的討論，此問題可能是研究者

要面對的問題，而非在檔案局的職務範疇內。檔案局

也提到，政府監控人民的議題，是因一九六〇、七〇

年代後，有管考制度的出現，才出現大量的監控檔

案，在那之前，政府可動員的人力以及心力都有限，

因此在此之前的一九五〇年代大抓補過程中，較無看

見監控檔案。

7 8

什 麼？二十 而 立 工作 隊 出 任 務 啦！



關於檔案局的困境，檔案局拿到檔案時，要詢問原單

位的理由是，原單位可能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將

某些檔案遮掩，因此檔案局收到的檔案可能是已被

遮掩的。此外，雖然《政治檔案條例》規範政治檔

案產生屆滿七十年，全數開放應用，屆滿三十年的檔

案則提供保密閱覽，也就是可去檔案局借閱檔案進行

抄寫，不得影印。但問題在於，這些檔案不一定皆存

在，檔案也可能有文件破損、跳頁的情形，使得檔案

有難以辨識的問題。最後，現在檔案局只有八位審查

委員，人事和經費上的量能也是檔案局的困境之一，

目前若是有相關檔案調閱的需求，也只能由檔案局方

接受資訊後加快掃描速度來因應，因此聽眾提問到，

一九五〇年代的土地改革政策研究，也有閱讀一般檔

案的需求。換言之，一般檔案也具相當的研究性，因

此也有將影像上網的必要性。然檔案局將人力集中在

政治檔案的開放上，導致一般檔案上網的處理進度較

為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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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議之後，如何可能？
整場會議下來，可以看見聽眾提出了許多在查找檔案

局檔案時遇見的問題，也有參與者嘗試提出自己的想

法及建議，試圖找出檔案局與民間合作的新方式。

但是目前似乎只能讓大家對於檔案申請的疑問被提出

來，還有許多具有爭議的部份，並沒有辦法得到實質

解決，我們也認為，或許值得思考的問題還有：對於

今仍在世的政治受難者前輩，或是白色恐怖歷史的研

究者，甚或是一般大眾來說，什麼才是最重要的？我

們是否仍需更明確的釐清檔案的應用價值，或是檔案

對於不同的人來說的意義為何，才能讓目前仍然存在

的衝突局面及立場，擁有更多彼此同理和溝通的機

會，並找出能繼續進行下去的方式。當然這背後仍然

有更大的結構性因素，人員編制的限制，隸屬於國家

發展委員會底下的檔案管理局，除了政治檔案以外，

也收錄了非常多國家的各類檔案，包括工程營建、化

學機械、國營企業文書等許多國家重要的檔案與文

件，檔案的量體過大，令他們無法負荷龐大的工作

量，政府是否重視相關議題的價值與發展也很大程度

影響了政治檔案開放的作業方式。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舉辦的本次會議，只

是對於政治檔案開放的應用推廣，許多大眾所面臨到

的問題，仍然需要上升至國家發展委員會等更大的層

級來做討論，問題其實也涉及到諸多層面，包含經

費、法規、人力等等，而這些都尚待的更多的溝通討

論與努力，才能讓轉型正義之路走得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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